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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矿瓦斯防控等相关
项目风险管理的补充规定 

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学校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

矿瓦斯防控等相关项目风险管理的实施细则 (试行)》（中矿大

〔2023〕37 号文件）文件。为进一步提高瓦斯风险类项目的完

成质量，加强煤矿瓦斯风险项目管控，明确文件相关内容条款，

对我院教师承担的突出危险性鉴定及七类瓦斯风险类项目作出

如下补充规定： 

第一条 拟新签订的区域预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

巷）揭煤突出危险性预测、突出预测敏感指标和临界值考察、

突出危险性评估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

价和沿空掘巷卸压带宽度考察）等需要明确给出突出危险性结

论的项目，应由有突出研究工作经历八年以上（含）、经验丰富

的教师担任项目负责人（满足附录一要求）。 

第二条 复杂地区（云、贵、川、渝、湘、赣）突出危险性

鉴定、区域预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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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预测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保护层开采

后消突评价和沿空掘巷卸压带宽度考察）等项目，结论需明确

给出“无突出危险性”的暂停立项评审，结论为“有突出危险

性”的上述项目不受限制。如经课题组充分掌握现场基础资料，

且方案中有超出规定 2/3 及以上测点控制，项目风险低且能够

经过 3 名行业内相关瓦斯治理专家（满足附录二要求）对方案

签字认可，可提交方案至中心专家会上讨论。 

第三条 非复杂地区的突出危险性鉴定及七类瓦斯风险类

项目立项前，项目负责人应充分调研目标区域邻近工作面、采

区及邻近矿井的瓦斯动力现象、煤层赋存、瓦斯压力和瓦斯含

量实测情况，根据调研情况对目标区域内瓦斯含量、瓦斯压力

情况进行推算。立项评审前，项目负责人应将调研结果形成书

面文件，交评审组评审、备案。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立

项及报告评审： 

①实测煤层原始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大于等于地方监管要

求及企业规定，上述监管要求和规定对应涉及的风险类项目，

矿方要求给出“无突出危险性”结论的项目不予报告评审； 

②参考相邻矿井、相邻采区或上水平测定参数，对目标区

域瓦斯压力、含量进行推算。目标区域处于应力集中区、构造

复杂或者采掘关系不清晰，区域内推算原始瓦斯含量≥6m3/t、

原始瓦斯压力≥0.6MPa 或坚固性系数小于 0.2 的煤层，委托方

不接受有突出危险性结论的突出危险性鉴定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

区域预测项目不予立项评审； 

③实测煤层原始瓦斯含量≥15m3/t或瓦斯压力≥1.5MPa的



- 3 - 

 

煤层，单纯的抽采达标评判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、保护层开采

后消突评价或沿空掘巷卸压带宽度考察项目不予立项评审。 

第四条 公认的突出灾害频发的地区，研究目标区域内最大

埋深位于该地区煤层的始突深度以下，但实测数据小于突出临

界值时，项目负责人应分析原因，对数据的真实性、可靠性进

行全面分析； 

第五条 进行区域预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

煤突出危险性预测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

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价和沿空掘巷卸压带宽度考察）的范围内

存在应力集中叠加区（如孤岛工作面）、构造区和煤层结构异常

区、进行过抽采的区域，或边界受其影响的，立项时应十分慎

重，项目负责人应充分了解现场情况，详细评估风险，形成风

险调研报告，一并报专家审核组。 

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把控突出危险性鉴定及七类瓦

斯风险类项目项目立项、方案制定、现场测试、报告出具过程，

项目评审应遵循以下要求： 

①突出危险性鉴定、区域预测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

险性预测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项目立项前，项目负责人应亲自

或委派具备附录一资格的人员（其中突出鉴定项目仅能委派

2012 年经国家局认定的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项目鉴定资格的专家

或者技术骨干人员）进行实地考察，充分评估项目风险。考察

过程应拍照留档，与方案一起上报评审专家组； 

②突出危险性鉴定、区域预测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

险性预测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项目的测试方案应由项目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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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突出研究工作经历八年以上（含）、经验丰富的教师制定； 

③项目负责人应充分把控现场测试过程，确保按照实施方

案进行现场实测，避免出现失真数据。评审过程中如发现测试

过程不切实际、数据严重失真、造假等情况，项目负责人应负

全部责任，评审组将情况上报中心及学院，暂停其承担上述项

目资格； 

④上述报告责任较大，评审前项目负责人应仔细审核相关

报告，保证出具报告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标准，确保报告质量

满足出具条件。因特殊原因委派他人作为评审代表参加评审会，

评审前评审代表应提供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审核完成记录表，方

可代表项目负责人参加报告评审会； 

⑤区域预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险

性预测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突出预测敏感指标和临界值考察、

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价和沿空掘巷卸压

带宽度考察）报告应由项目负责人亲自或委托具有三年以上相

关研究经历的团队成员代为进行立项或报告评审，不得指派学

生或现场聘用人员汇报评审。 

第七条 为提高项目研究质量，鼓励项目负责人从事重大横

向科研项目研究，作出如下规定： 

①项目负责人每一年度新承担的突出危险性鉴定、区域预

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险性预测、突出

预测敏感指标和临界值考察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防突措施效果

检验、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价、沿空掘巷卸压带宽度考察项目，

或含有上述研究内容的其他项目的合同数之和不应超过 8 项。



- 5 - 

 

其中含有上述研究内容的其他项目总金额≥100万，含有上述风

险类内容的比例小于 30%的，不计入上述项目合同数之和； 

②合同额小于 20万元的横向项目，不列入学院年度和聘期

考核业绩； 

③项目负责人应充分发挥研究优势，以大科技项目、长期

跟踪技术服务的形式，全面掌握矿井瓦斯动态。鼓励科研类项

目、跟踪技术服务类项目与风险类项目共同立项，以防控风险

类项目风险。 

上述规定，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矿瓦斯防控等相

关项目风险管理的实施细则 (试行)》（中矿大〔2023〕37 号文

件）文件的补充规定，凡不符合文件及补充规定的项目，中心

不予评审。本补充规定自 2024年 12 月 1日正式实施。 

 

附录一： 

第一条中区域预测（又称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

出危险性预测、突出预测敏感指标和临界值考察、突出危险性

评估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价和沿空掘

巷卸压带宽度考察）项目突出研究工作经历八年以上（含）、经

验丰富的教师担任项目负责人资格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①2012 年经国家局认定的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项目鉴定资格

的专家、技术骨干人员； 

②资质中心在册人员，且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明确与突出

预测、瓦斯压力、瓦斯含量测试相关，参加工作满八年及以上； 

③资质中心在册人员，且参加工作后第一作者发表过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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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，瓦斯压力、瓦斯含量测试相关的科技论文 2篇以上（含）

后满八年及以上； 

④资质中心在册人员，且参加工作后以第一、二完成人获

授权突出预测，瓦斯压力、瓦斯含量测试相关的发明专利 2 项

以上（含）后满八年及以上； 

⑤资质中心在册人员，参加工作满八年，且以第一完成人

完成与突出相关的科研项目，获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、中国职

业健康协会、省部级二等及以上科研奖励 1项以上（含），并经

突出鉴定审核专家认定和上述检测项目有直接相关性的人员； 

⑥资质中心在册人员，参加工作满八年，制定或修订项目

对应行业或国家标准的第一、二完成人员（仅具备标准对应的

相关项目资格）。 

⑦参加工作满五年，且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国家、省组织

的瓦斯突出事故调查 3次及以上的人员视为具备资格； 

⑧学院瓦斯治理相关团队的骨干人员，参加工作满八年，

经团队负责人或者突出危险性鉴定审核专家推荐可作为项目负

责人之一，与推荐人员共同承担相关项目。 

 

 

附录二： 

第二条中复杂地区（云、贵、川、渝、湘、赣）相关项目，

风险低项目经过3名行业内相关瓦斯治理专家对方案签字认可，

可提交方案至中心专家会上讨论的规定中，行业内相关瓦斯治

理专家资格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校内外相关专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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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研究方向为瓦斯相关的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； 

②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过国家、省组织的瓦斯突出事故调

查的相关专家； 

③瓦斯相关项目获得国家奖，并排名前 6 的相关专家； 

④瓦斯相关项目获得省部级一等奖（不含协会奖），并排名

前 3 的相关专家； 

⑤瓦斯相关项目获得省部级二等奖（不含协会奖），并排名

前 1 的相关专家； 

⑥瓦斯相关项目获得具有国家奖推荐资格的协会奖一等奖，

并排名前 1的相关专家。 

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

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中心 

2024 年 11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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